附件6
统计执法监督科2026年工作要点

（一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《意见》《办法》《规定》《监督意见》《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实施方案》，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筑牢正确政治思想，提高政治素质。

（二）加强普法宣传教育。认真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,多形式推动新修改统计法、宪法等学习宣传走深走实，结合“9·20”政府开放日、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、“12·8”统计法颁布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，持续推进统计法进党校。严格落实各类统计业务培训首讲统计法律法规制度。着力强化各级领导干部、政府统计机构统计人员、部门统计工作人员、统计调查对象统计法治意识，确保统计工作各方参与者尊法知法守法用法。

（三）强化统计执法监督。认真谋划组织实施2026年全市统计执法检查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各类统计违纪违法行为。组织符合报考条件人员参加2026年全国统计执法资格考试。强化统计执法人员学习培训，组织参加自治区统计局和市司法局举办的执法业务培训班，提高执法人员实战水平和能力。推进统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。组织做好数据核查工作。

（四）统筹持续推进做好统计造假专项整治“回头看”各项工作，扎实做好纠治统计造假各项工作。

（五）落实法治其他工作。认真落实市委和市政府2026年法治政府建设和自治区统计局依法治统相关决策部署要求，深化统计法治建设，严格依法行政，认真落实完成2026年度局法治政府建设、领导述法、行政执法等工作情况报告，以及市委和市政府、我局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、自治区统计局报告年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工作情况报告。

（六）认真做好全市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区划代码工作及“四上”企业创新活动统计报表和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报表监测工作。

（七）扎实做好科技研发统计监测工作，不断加强数据质量审核、评估，确保全市科技研发统计工作顺利完成。

（八）认真做好2026年全市房地产建筑业统计月季度报表催报、审核、验收、上报等任务，完成相关统计分析报告。

（九）认真做好两规划中期评估工作，完成中期评估统计监测报告和有关数据收集整理。扎实组织开展2025年两规划统计监测工作，收集审核各部门（单位）2025年度全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监测统计数据，完成《2025年吴忠市妇女发展规划统计监测报告》和《2025年吴忠市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报告》。

